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張琪報道：薪酬趨
勢調查委員會上周公布公務員加薪建議後，昨日開
會討論報告細節，屬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的高級公務
員協會形容，高層薪金級別指標 「極度偏低」，表
明不確認報告，並期望加薪不少於去年的4.19%；
有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則期望加薪
可達3%，跑贏通脹，公務員團體今日會與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會面，表達訴求。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上周公布的薪酬趨勢調查
報告，扣除每年遞增薪點後，高、中、低級公務員
的加薪幅度分別為1.38%、2.44%及1.82%，按政府
慣例，中、低級公務員加薪看齊，並以較高者為準
，即低級公務員可望加薪2.44%。

委員會由四個評議會的職方代表組成，警察評
議會及紀律部隊評議會早於四年前開始杯葛委員會
，拒絕出席。高級公務員評議會有三個職方代表，
高級公務員協會發出公開信，表明拒絕出席會議，
形容高層薪金級別指標 「極度偏低」，又指現時扣
除遞增薪額比率的做法，扭曲了公務員的薪酬調整
，扣除遞增薪比率的做法應予立刻廢止。協會要求

實質加幅應高於去年薪酬調整幅度，即加薪4.19%
。另一屬高評的海外公務員協會則未有出席。

昨日有出席會議、高評之一的華員會，對報告
「有保留確認」，副會長利葵燕稱，報告內有15間

公司報稱調整薪酬時既按劃一標準，又參考按個人
表現而定的勞績獎賞，質疑做法矛盾，偏離調查方
法，故對數據有保留，但因沒法證實有關數據對薪
酬水平會否有直接影響，故作出有保留確認。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有四個公務員團體
出席，包括華員會，一評會職方主席林榮松對報告
指標亦感到不滿，期望加薪指標至少有3%。以他
個人為例，現於警務處任職二級工人，已達頂薪點
，若加薪幅度僅2.44%，每月薪酬增加約400元，他
形容 「加400蚊，乜都做唔到」。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黃錦沛於會後會見傳
媒時稱，理解職方不滿，但強調報告公平公正研究
，具有公信力。他形容會議氣氛良好，四個出席團
體中，僅一個團體報告 「有保留確認」，其餘均確
認報告。就紀評及警評對現時機制及調查有異議而
杯葛委員會，他認為，相關人員更應出席會議進行

討論，不能因不滿意結果便拒絕出席。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稱，薪酬趨勢調查是行之

已久的機制，具公信力和可靠性。公務員事務局今
日就薪酬趨勢會與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及四個主要
跨部門公務員工會的代表會面，並向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反映意見。

去年因 「拉布」 被拖延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昨日獲立
法會三讀通過，下月30日刊憲生效，屆時所有私營龕場要凍結賣位及出
租，直至獲得發牌，否則即屬違法。條例亦允許親屬及授權人士以外，
任何與離世者同住最少兩年的相關人士，即使無血緣或婚姻關係，都可
以在骨灰龕場結業時申領骨灰。有殯儀業界預料刊憲後一段時間，龕位
勢必供不應求，問題將會浮現。（見另稿）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立會三讀通過私營龕場條例草案

同住兩年可申領死者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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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公僕協會拒確認薪趨報告

工聯會促延長職業病申索期谷卓恒妻涉非法吸金案審理
【大公報訊】記者石華深圳報道：香

港《成報》主席谷卓恒妻子沈威捲入美貸
網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昨日再在深
圳市羅湖區法院審理，公訴人列出相關證
據指明沈威的名下財產，而證人相關證言
也表明沈威以 「沈總」的身份參與美貸網
事務。控辯雙方圍繞着 「沈威是否參與美
貸網事務」、 「投資人是否是受害人」兩
個焦點問題，庭上展開爭論。

公訴人表示，美貸網的註冊是在沈威
名下，沈威辦理15張銀行卡用於美貸網的
資金業務。證人證言也表明沈威去公司時
，美貸網員工都稱呼其 「沈總」，如果僅
僅以感情破裂，為孩子的父親考慮才辦理

了銀行卡，沒有參與過美貸網的事務，難
以讓人信服。並且沈威在法庭上前後表述
不一致，希望法院在判決時考慮到其態度
問題。

沈威的辯護律師表述，沈威與美貸網
業務無關，應當無罪。律師認為，沈威作
為美貸網的借款人、還款人和擔保人，偶
爾過問一下公司的事務，一點也不過分，
但不能說參與了公司的業務。

涉及到清退事宜，沈威的辯護律師則
稱沈威有能力清還美貸網的苦主，並提供
了2600萬的財富證明。然而這個說法遭到
了苦主的反對。法官當庭催促辯護律師盡
快組織清退，否則直接影響法院判決。

【大公報訊】職業勞損索償難！任職
16年挖掘機操作員的羅女士，在仁安醫院
確診右手因工作勞損出現不適，惟勞工處

未考慮該檢查結果，並在羅女士提交仁安
醫院確診屬職業病後，反指羅女士錯過申
索期。工聯會批評勞工處對職業病申索過
程不公允，要求重新審視案件，並建議當
局設立個案上訴機制，延長職業病申索期。

羅女士由1997年起任職挖掘機機手，
長期需重複按掣，致肩背及手部勞損，
2013年右手疼痛，同年向勞工處粉嶺職業
健康診所求診，醫生記錄指她有腰及頸痛
，右手亦有問題。她於同年10月在仁安醫
院證明右手有問題，並填寫職業病申報表
格。羅女士要求勞工處跟進仁安的報告，
惟翌年她接獲勞工處通知，指其病症不符
合職業病。

由於勞工處判定羅女士不屬工傷及職
業病，她即被公司解僱，2015年3月更遭
公司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五萬元假期
工資。裁判後一個月，威爾斯親王醫院骨
科確診羅女士有 「網球手」，她向勞工界
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及工聯會勞顧會勞方委
員鄧家彪求助。

陸頌雄稱，勞工處現行處理職業病的
安排，要求將長期勞損納入職業病，並涵
蓋不同工種的工作勞損，以及延長職業病
的申索期，讓投訴人有充裕時間投訴及申
索。工聯會將約見勞工處處長，要求審視
及酌情處理羅女士的個案，並協助她申請
法律援助，向前公司提出民事索償。

港韓簽協議書助兩地消費者
【大公報訊】韓風盛行，港人在韓國

旅遊購物增加，本港消費者委員會與韓國
消費者院昨日簽署合作協議書，建立兩地
信息及投訴個案互通機制，加強跨區處理
消費糾紛的合作，包括網購，甚至整容引
起的爭議，並由昨日起開始生效，保障兩
地消費者權益。消委會並計劃，一至兩年

內再與日本及新加坡等地簽署同類協議。
港韓兩地文化交流頻繁，跨地域消費

情況日益普遍。消委會主席黃玉山稱，港
人在韓國消費，若發現不滿，可透過消委
會投訴，包括跨境網購等引起的爭議。來
港的韓國旅客，若在港消費後有不滿，返
回當地後可向當地消費組織提出，經當地

處理後再轉介本港消委會跟進。
該協議不僅在韓國購物方面保障消費

者利益，韓國消費者院院長韓杓表透露，
港人在韓國整容後，如有損傷或消費爭議
，亦可根據協議作出投訴，雙方再按機制
跟進。若最終未能成功調停，韓國消費院
會交由相關機構再作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私
營龕位近月見炒風，升幅一至兩成。有
業界人士估計，規管私營龕場的法例於
下月30日刊憲後停售龕位，並持續近一
年，其間市民若沒有公營龕位，唯有將
先人骨灰暫放在長生店；長遠來說，約
一年後，龕場取得牌照，由於具 「信心
保證」，價格定必又再飆升一至兩成。

持牌龕場龕位長期 「有價有市」，
隨着政府將透過發牌制度規管私營骨灰
龕場，有業界人士透露，近月炒風更趨
熾熱，位置正中的龕位，市價一直無升
跌，有人一早在市場掃現貨，部分 「閒
閒地由20幾萬升至30萬元」。

香港殯儀業商會永遠會長吳耀棠認
為，由昨日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草案至
下月底刊憲，市民持觀望態度，未來一
個月，龕位價格未必會再升。

吳指出，在刊憲後的過渡期，由於
政府規定私營骨灰安置所不可售賣或新
出租龕位，問題將會浮現， 「死者家屬
若果未有私家龕位，又抽唔到政府位，
唯有暫放在長生店，但係依家全港110間
長生店中，只有30多間獲准臨時存放骨
灰龕，勢必供不應求！」他認為，港府
有責任提供可拜祭的臨時龕位，否則 「
隨時出事」。

香港骨灰位中心發言人盧先生稱，

公司有長生店提供臨時骨灰龕，但客人
必須先光顧殯儀服務，服務收費一般由
一萬至三萬元不等，包括打齋、靈堂場
地租用等，若家屬因為找不到龕位，要
求臨時存放骨灰，也可作安排，收費每
月300至400元，包骨灰盅和先人圖片，
並可拜祭，但根據政府規例不能封碑。

政府期望透過發牌制度，規管私營
骨灰龕場，有業界估計，有二、三十萬
個龕位，因龕場領不到牌而受影響，相
信待九個月至一年後完成發牌，私營骨
灰龕位勢必再加價一至兩成， 「因為取
得牌照，等同 『信心保證』，可以叫價
更高。」

龕位價格料再飆一至兩成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
、張琪報道：公務員薪酬趨勢
調查委員會昨日就2017年薪酬
趨勢調查舉行簡報會，進一步
披露數據，反映花紅及佣金的
額外酬金指標，不論高、中、
低層均呈負數，拖低了公務員
加薪總指標。

調查所得的薪酬趨勢總指
標，由基本薪金指標即底薪，
以及額外酬金指標即花紅及佣
金等組成，額外酬金指標創至
少六年新低，高、中、低級的
指 標 分 別 為 -0.23% 、 -0.96%
及-0.78%。公務員薪酬趨勢調
查委員會主席黃錦沛稱，數據
反映去年經濟情況較差，公司
派花紅等的情況大大減少。

調查反映111間公司、共約

15.6萬名低中高級僱員在去年
四月二日至今年四月一日期間
的薪酬趨勢，涉及公司包括中
信泰富、國泰航空、金門建築
、九巴、一田百貨、鐵路公司
、渣打銀行等。調查又發現，
99%接受調查的公司有增加底
薪，但39%減少花紅和佣金等
額外酬金，29%公司維持不變。

另外，黃錦沛於本年底任
期滿六年需卸任，他稱，過去
六年非常高興可與不同的委員
合作。他在任主席期間，警察
評議會及紀律部隊評議會於
2013年宣布杯葛委員會，自此
不再出席會議，黃錦沛直言，
評議會若有意見，應重返委員
會討論，他再次呼籲他們重返
委員會。

四成公司減花紅佣金
拖低加薪總指標

立法會昨日續審議《私營骨灰安置所
條例草案》，政府就《條例》提出修訂，
包括允許在死者生前同住至少兩年的 「相
關人士」，不論性別、血緣或婚姻關係，
亦有權在骨灰龕場結業時申領骨灰，而 「
泛民」議員亦提出修訂，要求將死者在海
外結婚的同性伴侶納入 「相關人士」的說
明中。

半年內成立發牌委員會
建制派議員批評 「泛民」企圖借今次

《條例》的修訂，衝擊本港一男一女的婚
姻制度。民建聯李慧琼表示，同性伴侶現
可透過獲授權代表和立遺囑處理領取骨灰
問題，批評 「泛民」無尊重立法程序公義
，在未經諮詢下 「僭建親屬的定義」，可
能會引致非常危險的骨牌效應，破壞本港
的婚姻制度。民建聯周浩鼎表示，按照相
關條例，同性伴侶已經有途徑可申領骨灰
，毋須加入有關修訂，認為反對派今次的
舉動，正是為了曲線撐同性婚姻合法化。

大會最終通過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而
由 「泛民」提出的修正案則未獲分組點票

通過。《條例》在50票贊成，一票反對，
無人棄權下，以大比數三讀通過。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會密切監察條例
實施情況，在條例實施約三年後進行檢討
，如有需要會提出修訂建議。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說，條例
將於下月30日刊憲並生效，刊憲後六個月
內會成立發牌委員會，接受牌照、暫免法
律責任書或豁免書的申請，有關私營骨灰
龕場須於今年12月30日至明年3月29日的三
個月內提出申請，並要領牌後才可售賣或
新出租龕位。

違法可罰200萬監禁三年
根據《條例》，在刊憲日前已營辦的

私營骨灰龕場，直至明年3月29日的九個月
寬限期內，可繼續營辦，但不可售賣或新
出租龕位，若無領牌照而售賣或新出租龕
位，即屬違法。如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
罰款200萬元及監禁三年；如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七年。食衛局
又提醒，市民亦不應向任何沒有牌照的私
營骨灰龕場購買或新租用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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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華攝

▲華員會副會長利葵燕（中）稱，華員會對報告
「有保留確認」 大公報記者張月琪攝

▲立會昨三讀通過《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有殯儀業界預料刊憲後一段時間，龕位勢必供不應
求 資料圖片

▲陸頌雄（左一）稱，工聯會要求延長
職業病申索期，讓投訴人有充裕時間申
索


